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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师范学院文件
院外事〔2019〕1 号

郑州师范学院外籍专家和教师聘用管理办法

为规范外籍专家和教师的聘用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外籍专家

和教师在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我校国际化

办学水平，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服务指南（暂行）的通知》（外专〔2017〕36 号）及《国家外国

专家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外交部 公安部关于全面实施外国

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外专发〔2017〕40 号）等文件精

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学校签订聘用合同、在校内各单位

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外籍专家和教师。

第二条 我校聘用的外籍专家和教师原则上应为 60 岁以下、

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身体健康、遵纪守法、具有良好思想品质和

职业道德的外籍人士。

第二章 聘用与解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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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拟使用外籍专家和教师的单位须在每年 4 月份提交

下一年度外籍专家和教师的聘用计划，说明聘用的必要性、拟聘

用人数及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等，由外事处审核汇总后，报学校

审批。逾期不提交聘用计划的，学校不予考虑下一年度外籍专家

和教师的聘用事宜。

第四条 聘用计划获学校批准后，由外事处通知拟使用外籍

专家和教师的单位可聘用人数及相关要求。

第五条 外籍专家和教师由拟使用单位进行遴选，确定拟聘

人选后将相关资料提交外事处。

第六条 外事处负责审核拟聘外籍专家和教师相关材料，并

上报河南省外国专家局审批。符合聘用条件的外籍专家和教师，

外事处为其办理聘用手续。

第七条 外事处负责拟订聘用合同。外籍专家和教师的聘期

一般为 1 至 3 年，外籍高端人才聘期最长可签 5 年。短期聘用的

外籍专家和教师，根据具体情况签订短期聘用合同。

第八条 外事处负责与外籍专家和教师签订聘用合同。聘用

合同需明确外籍专家和教师薪酬待遇、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

约责任。外事处与外籍专家和教师签订聘用合同时，需向外籍专

家和教师介绍我国国情、相关法律法规及校规校纪。

第九条 外事处负责为外籍专家和教师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通知、住宿登记、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居留许可手续等

相关事宜。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负责协助外籍专家和教师准

备申请来华工作所需材料。

第十条 外事处负责办理外籍专家和教师的续聘、解聘手续。

拟续聘的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须于合同终止日期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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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前，向外事处提交续聘申请及相关续聘材料。

不再续聘的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须于合同终止日期的

两个月前，告知外籍专家和教师本人，并将相关材料报外事处。

提前解聘的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须于拟解聘日期的十

五日前，向外事处提交相关解聘材料。

第十一条 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负责为解聘的外籍专家

和教师办理各项校内离校手续。

第三章 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 外事处负责制订外籍专家和教师相关规章制度，

统一管理外籍专家和教师相关材料与涉外信息。

第十三条 外事处负责统筹安排上级部门规定的外籍专家和

教师的相关工作。

第十四条 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负责为外籍专家和教师

办理各项校内所需手续，监管外籍专家和教师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第十五条 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负责向外籍专家和教师

介绍相关教学科研制度、人才培养目标、教学组织、教学计划和

教学中的重大改革和重大问题。

第十六条 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负责与外籍专家和教师明

确具体工作任务，妥善安排其工作时间，相关要求按照聘用合同执行。

第十七条 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须安排一名本单位人

员，负责为外籍专家和教师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关心并协助其

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第十八条 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负责为丰富外籍专家和

教师的业余文化生活创造条件，鼓励外籍专家和教师与我校师生

正常友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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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须掌握外籍专家和教师

日常动向，监督外籍专家和教师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不参与任何

与教师身份不符的活动，不在校外兼职等。

第二十条 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须掌握外籍专家和教师

宗教信仰情况，严禁其在校园及教育教学中进行非法宗教活动及

政治活动。

第二十一条 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负责对外籍专家和教

师进行考勤。每月 3 日前，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将上月考勤

结果报外事处。

第二十二条 外事处负责根据考勤结果为外籍专家和教师发

放薪酬，并监督其依法纳税。

第二十三条 外籍专家和教师使用单位负责对外籍专家和教

师进行聘期考核，并将考核结果报外事处。考核结果作为外籍专

家和教师续聘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四条 外事处负责定期将外籍专家和教师信息报学校

保卫处备案。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外事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郑州师范学院

2019年9月23日

主送：校内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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